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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郑卫平赵德刚陈凯陈功郭继

近年来，移风易俗、遏制天价彩礼的倡

导已经深入人心，社会风气也随之得到改

善。但一些地区冒出的“媒人礼”，再次成

为乡村文明风气建设的“拦路虎”。前不

久，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天

价媒礼”案，法院最终认定媒人收取高额

“媒人礼”违背公序良俗，应予适当返还。

案件的公正裁判为推动治理陈规陋习、倡

导文明婚嫁风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提供了又一司法样本。

如鲠在喉的高额“媒人礼”

2023年年底，家住金湖县的韩平已年

近40，虽在家务农，但收入不错。在岁月

的流转中，韩平一改年轻时对婚姻的淡然，

如今愈加渴望成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因而

十分关注本地的相亲市场。

在一次公园相亲活动中，韩平结识了

一位热心的大姐，大姐叫钱丽华，自称是有

着20多年说媒经验的媒人，十里八村都认

识她。在得知韩平的基本情况后，钱丽华

拍着胸脯保证一周之内就可以给他找一个

漂亮贤惠的媳妇。韩平本来将信将疑，但

回村一打听，钱丽华确实名声在外，因此也

就打消疑虑，满心期待起来。

果不其然，才过了3天，钱丽华就传来了

好消息：“这趟亲我是真下功夫咯，发动好几

个媒人一起帮你才找到的，有位女士叫于丽，

比你大一点，离过一次婚，但人长得不丑，也

勤快，家里条件还不错，你看看怎么样？”

初次看到于丽的照片，韩平一下就被

吸引住了，在后续见面相处的过程中，于丽

温柔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韩平。尽管对方

不是头婚，但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更难得女

方很勤快，也很体贴人，是自己喜欢的类

型，就是她吧。韩平如此想着。

于是在钱丽华等媒人的安排下，韩平、

于丽共同签订《婚姻协议》，共同商定了结

婚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彩礼数额等事项。就

在此时，韩平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于丽的出

生年月，竟然比自己大了6岁，这和钱丽华

最初“大一点”的描述可差了很多，但想到

自己跟于丽相处得还算融洽，因而对她的

真实年龄问题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协议的最后是关于媒人的介绍费用，

看到这里，韩平的心里不由一惊，他需要一

次性给付媒人劳务费共计7.6万元，可他

结婚加彩礼等一共才预备了18万元。

“钱大姐，介绍费怎么这么高啊？”韩平

直言不讳。“哎，这你就不晓得了，现在媒人

介绍都是这个价，我还少算你的呢，我们前

前后后为你们两头跑，还联系了好几个媒

人一起牵线搭桥，人家都白辛苦啊？”钱丽华

解释道，“关键是你们都找到合适的人了，这

点红包还叫事啊？喜酒我就不去喝咯，祝

你们幸福！”听到钱丽华这么说，韩平、于丽

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为了后面婚礼等环

节能够顺顺利利，两人还是咬牙答应了。

签完协议付完钱，韩平、于丽当天领了

结婚证，2天后就举办了婚礼，韩平觉得自

己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

自认是“光明正大的收费”

当韩平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时，一

天，一个约6岁的小男孩跟着于丽来到家

中，经询问得知，孩子是于丽和前夫所生，

离婚后随母亲生活。这一突发状况让韩平

感到十分意外和愤怒。“钱大姐不是把我的

情况都和你说了吗？她说你答应跟孩子一

起过，我才来和你生活的。”于丽十分委屈。

面对于丽的解释，韩平并未理睬，他完

全无法接受结婚后还要去养育别人的孩子，

先前短时间积攒的夫妻感情很快荡然无存。

在2023年12月22日，韩平、于丽办

理了离婚手续，于丽返还韩平彩礼6万元，

一场仅仅维系了1个月的婚姻就此破裂。

离婚后，韩平愈发觉得钱丽华作为媒

人很不地道。“你看看你办的叫什么事？于

丽比我大几岁也就算了，现在还突然冒出

小孩来，实在是不应该。我和于丽离婚了，

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就应该退给

我！”韩平怒不可遏。“韩平啊，这相亲啊，肯

定都说优点，哪有一上来就说人家不好

的？而且在签协议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于丽

的身份证了嘛！至于小孩这事，我之前确

实也不清楚啊。”钱丽华振振有词。

“你不要推卸责任！你收这么高的费

用，就应该把情况弄清楚，尤其是关键情

况。哦，现在拿了钱了说不清楚，你不是在

骗人嘛？现在事情砸了，你要负责，把钱还

给我！”韩平气得跺脚。“韩平啊，我也没想

到会变成这样，这事我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为了你们能走到一起，我们几人来来回回

跑了十几趟，最后婚也结了，现在是你们自

己没过下去，哪能怪到我头上来？要是这

样的话，我以前介绍成了又离的，不都来找

我要钱啊，哪有这说法？”钱丽华瞬间变了

脸色，“我们赚的也是辛苦钱，是光明正大

的收费。对不起，这钱我退不了！”

韩平并不认可对方的说法。经过多次

上门讨要介绍费无果后，在2024年1月4

日，他到法院起诉钱丽华等4名媒人。

法院判还“媒人礼”畸高部分

庭审中，韩平作为原告提出，被告钱丽

华为了相互照顾生意，有意在给自己说亲过

程中安排多个相识的媒人参与其中，借此收

取过高的媒人介绍费，一桩婚姻7万多元介

绍费，明显是不合适的；此外，被告在传递女

方信息时还存在“欺骗行为”，因此请求法院

判令其返还“媒人礼”。被告钱丽华等人进

行抗辩，他们认为，“说好不说坏”是民间相

亲说媒遵循的传统习俗，撮合两人结婚，收

取一定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钱丽华等4人

为他人做媒，属于邻里乡亲之间的媒人“牵

线”行为，事成之后适当收取一些费用是民

间传统习俗所认可的，但不应高于当地的

一般标准和共识。经过了解，目前当地的

媒人介绍费用通常在8000元以内。因此，

被告钱丽华等4人借说媒之机收取畸高的

介绍费用，明显与善良风俗相悖，违反了公

序良俗原则，媒人劳务费用中超出合理费

用部分的约定应属无效。根据被告出示的

证据，其在为原告韩平介绍相亲过程中确

实付出一定的劳动，以及存在一些交通、通

讯等费用的支出，原告对此也并无异议。

故法院最终酌定被告钱丽华等4人共收取

媒人介绍费6000元为宜，其余的7万元应

该返还给原告。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搭鹊桥收取7.6万元“媒人礼”
法院：违背公序良俗，返还7万元

不被认定的“还款”

童某和陈某都是温岭本地人。2013

年3月，童某向陈某借款50万元，约定月

利率2%，并出具了借条。同时，阿文、阿

平、阿遥三人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由于借款到期后童某没能归还，2013

年12月，陈某把童某及3名担保人一起诉

至法院，要求童某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

息，并承担律师费，3名担保人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开庭时，童某一方拿出几笔转账记录，

辩称在开庭前已经向陈某还款31.5万元，

其中阿平归还了5万元，26.5万元则由阿

遥汇入陈某指定账户应某处。但陈某只承

认收到阿平还来的5万元，并表示不认识

应某，也未收到26.5万元转账。

“明明是他让我们转给应某的，我们都

不认识这个人！”法庭上，童某一方虽然极

力主张这钱是在陈某授意下打款给应某，

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某和应某之间的

关系。

最终，一审法院只认定了阿平还款的

5万元作为利息，判决童某偿还陈某借款

50万元及剩余利息、律师代理费，阿平等3

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反映“虚假诉讼”线索

因为此事，童某和3名担保人都成了

被执行人。可面对这莫须有的“债务”，童

某不甘心。多年来，他一直在找当初的收

款人“应某”，但都没什么收获。

直到2023年，童某在浏览裁判文书网

时无意间发现，应某和陈某曾经打过官

司。“根据判决书，应某是陈某之前的员

工！”2023年2月，童某情绪激动地来到温

岭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反映监督线索，

“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在还这笔钱，但不该

我还的，我不认！”

由于一审判决后童某等人并未经过上

诉、再审，按照程序，还不符合案件受理条

件，但考虑到该案涉及到虚假诉讼的可能

性很大，收到线索的检察官当即对童某提

供的信息进行了调查核实。

“我们在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调取了应某的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

发现2009年11月至2014年期间，应某养

老保险的缴费单位为陈某所开设的鞋料

厂。”检察官说。

虽然已经能确定应某和陈某认识，但

26.5万元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见

到应某本人才能确定。为了进一步确定核

实情况，检察官多次前往应某户籍信息上

登记的住址、走访周边邻居，终于找到了应

某。

此时的应某，在镇上经营了一家推拿

店。“我那时候是给陈某打工的。那钱打进

来我的账户，我都取出来给他了。”见到检

察官，应某当即表示，当初阿遥转账的那个

指定账户确实是自己的，但这个账户是在

陈某的授意下办理的，平常也都是陈某在

使用。

不诚信被罚8万元

取得应某证言后，相关证据一一得到

印证。

检察官认为，根据阿遥、应某、陈某账

户明细及取款凭证，再加上应某的历年参

保记录及陈述等证据，陈某在原庭审过程

中关于其不认识应某的辩解不实。可认定

当初阿遥转账给应某的26.5万元就是归

还陈某的借款。陈某的行为已扰乱司法秩

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4年，温岭市检察院依职权受理此

案，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

纳了温岭市检察院的再审检察建议，裁定

对该案进行再审。

法院认为，陈某在原审中隐瞒借款已

部分归还的事实，持借款金额虚高的借条

起诉，导致原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予

以纠正。

最终，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生效民事

判决，原审被告童某偿还陈某借款本金

19.44万余元及利息、律师代理费，原审被

告阿文、阿平、阿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同时，针对陈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

还款事实的隐瞒行为，法院对其开出一张

“不诚信罚单”，罚款8万元。

明明还了31.5万元，对方却称只收到5万元

10年前的那笔还款，到底给了谁？
明明还了31.5万元，对方却称只收到5万元

10年前的那笔还款，到底给了谁？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陶晨

已经还过的钱，到了法庭上对方却矢口否认；有

还款记录，但收款方并不是借款人本人。当时的收

款人到底是谁？该怎么证明这钱确实是归还的借

款？自从2014年在法院败诉，这两个问题整整困扰

了童某10年。也因为这笔“虚高”的债务，他当了10

年的失信被执行人。

近日，随着温岭市人民检察院的介入，这起虚假

诉讼案迎来了改判的消息。童某的还款事实得以确

认，原告陈某则领到了一张“不诚信罚单”。


